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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 

法律意见 

致：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它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的委托，就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或“增持人”）增持云南铜业股份事宜（以下

简称“本次增持”）出具本法律意见。  

对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 

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公司及增持人已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口 

头证言,并且提供予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签 

名、印章均为真实,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4.对于本法律意见及律师工作报告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

为制作本法律意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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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并同意将此法律意见提交深交所，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云铜集团于1996年4月25日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号为

530000000008142，云铜集团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96078.4314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刘建平，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1号，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

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地质勘察设计、施

工、科研、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安装、

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按成员单位的资质证开展业务）。本企

业自产的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制成品、化工产品、大理石制品，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

业务，境外期货业务（凭许可证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增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股份前，云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11,548,800股，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43.176%，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本次增持计划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

51 号）文件精神及公开承诺，计划在 2015 年 9 月 8 日复牌后 6 个月内，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增持方式购买云南铜业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 26,000 万

元。 

（三)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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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 增持日期 
增 持 数 量

（股） 

增 持 金 额

（万元） 

增持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信建投证券云南铜业

护航1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2016年1月25日 9,039,013 9,492.20 0.638 

中信建投证券云南铜业

护航1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2016年1月26日 287,444 293.45 0.020 

中信建投证券云南铜业

护航1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2016年1月27日 8,445,913 8,081.63 0.597 

中信建投证券云南铜业

护航1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2016年1月28日   2,142,900   2,022.81 0.151 

中信建投证券云南铜业

护航1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2016年2月26日  6,005,648   6,109.93 0.424 

合计 25,920,918 26,000.01 1.830   

    （四）本次增持前后的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611,548,800 43.176 直接持股数量 611,548,800 43.176 

  

通过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间接持股

数量 

25,920,918 1.830 

合计 --  637,469,718 4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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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持股份前，云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11,548,800股，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43.176%，本次增持后云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37,469,718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45.01%。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的相关信息披露  

    经核查，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10日、2016 年1月29日、2016年3月1日在巨

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平台上发布了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相关公告。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了关于本次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事宜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的依据  

    本次增持前，云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11,54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43.176%，

本次增持后云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的45.01%。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符合“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

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条件的，相关投

资者可以免于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

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 

合法主体资格；本次增持信息披露、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证券法》、《收购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满足《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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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票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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